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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亮 通讯员 段亮杰）今
年以来，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司法局通过加
强“法律进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法治政府
建设宣传等措施，紧扣司法行政系统主责主
业，针对重点区域、重点问题、重点群体和关
键环节，依托“三大举措”突出抓好民族团结
工作，播种下一粒粒民族团结的种子，开出了
一朵朵绚烂的民族团结之花。

因地制宜强宣传。准格尔旗司法局根
据传统赶集、二月二、庙会等传统民俗节日人
员聚集的特点，通过法治乌兰牧骑演出、集中

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向
群众普及法律常识、传输法治理念。同时，着
力加强法治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在法治文化
广场，乡镇、村（社区）建立法治文化宣传栏，
强化法治宣传，弘扬法治文化，教育引导广大
干部群众学法守法用法，为促进依法治旗、民
族团结进步创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设身处地抓调解。进一步健全完善全
旗人民调解组织网络，积极建立人民调解组
织，配备配齐人民调解员，实现了机构设置到
位、人员配备到位。同时，狠抓矛盾纠纷化解

“早、快、稳、度、实”工作机制落实，针对发生
在基层的矛盾纠纷问题，特别是涉及民族矛
盾问题，坚持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理，有
力维护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今年以来，
全旗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共调解各类矛盾纠
纷634件，调解成功626件，成功率99%。

全心全意搞服务。准格尔旗司法局以“3·
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万名律师进乡村”等活动为结合点，为少数民
族群众中的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等
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做到“应援尽援”。今

年以来，该局组织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为企业担任法律顾问，代理案件、调解纠纷、解
答政策、提供法律咨询，有力维护了少数民族群
众特别是困难群体的合法权益。

民族团结就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准
格尔旗司法局将紧紧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这条主线，不断探索创新活动形式，深
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有形、有感、有效开展
好民族政策法律法规宣传活动，不断巩固中
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促进各族群众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石榴花”常开“团结果”正红
准格尔旗司法局依托三大举措促进民族团结

凝聚诉源治理合力
构筑多元解纷体系

通辽讯 为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
经验”，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全力打
造党委领导、府院联动、分层过滤、诉讼兜
底“和合无讼”诉源治理新模式，推动更多
纠纷实现诉前化解、源头化解。

深化诉调对接，夯实制度基础。该院
与科区妇联联合印发《关于婚姻家庭纠纷
案件诉调对接工作的实施意见》；与施介
街道办、西门街道办联合印发《关于诉讼
调解与人民调解对接机制》；与科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消费者协会联合印发《关于
加强市场监督调解、消费者协会人民调解
与法院诉调衔接工作的实施意见》；与科
区司法局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
点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与科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科区总工会联合印发

《关于劳动争议案件诉裁调对接工作的实
施意见》；与中国人财保险通辽分公司、物
业协会签订《诉讼与调解对接共建意见
书》。

完善制度保障，推进诉前调解。该院
制定了《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关于进
一步贯彻落实多元解纷机制工作办法（试
行）》，与政法委签订了《科尔沁区人民法
院与中共科尔沁区委政法委员会联合开
展关于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
区、进网格的工作机制》，各法庭以自身为
中心建立便民服务网络，设立“法官联络
点”，定期开展普法宣传工作。聘任特邀
调解员 12 名，派驻诉讼服务中心及各派
出、巡回法庭。2023 年 1 月至 4 月，诉前调
解收案 3094 件，调解成功 1015 件，其中调
撤 274 件，司法确认 741 件。

化解金融纠纷，优化营商环境。该院
于 2020 年 5 月成立金融法庭，配备 6 名员
额法官、3 名法官助理和 6 名书记员组成审
判团队，集中审理金融类案件，确保金融
案件专业化、集约化审理。加强金融案件
诉调对接工作，于 2022 年设立金融巡回审
判法庭，配备一个审判团队，派驻市政法
委牵头设立的“三位一体”金融纠纷调解
中心，与金融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金融
仲裁院合署办公。金融巡回法庭自开展
工作以来，调解成功纠纷 941 件，调解成功
率 73.2%，涉案标的额 2.69 亿元；司法确认
583 件，涉及金额 1.24 亿元，当事人通过司
法确认程序累计节省诉讼费用 130 余万
元。

科尔沁区法院将充分发挥好诉源治
理“桥头堡”和“排头兵”作用，瞄准主攻方
向，强化联动配合，最大限度凝聚诉源治
理工作合力，主动担当作为，积极探索市
域社会治理新模式，推动通辽打造“南有
枫桥、北有通辽”治理品牌开花结果，取得
成效。 （马喜莲 苏欣）

阿勒腾席热讯 近日，共青团中央、最高
人 民 检 察 院 等 15 部 委 ，通 过 审 核 ，确 定
2023—2024年度全国维护青少年权益岗创建
单位，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检察院作
为自治区检察系统仅有的两个基层检察院之
一，位列其中。

近年来，伊金霍洛旗检察院不断做专、

做优、做亮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结合民族区域
自治地区的特点，积极打造“娜荷芽·伊心护
苗”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牌，先后被授予自治
区“青少年维权岗”称号，并获评“全市关心下
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全旗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该院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建设成立了全

市首家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中心，融合推
动法治教育、司法办案有机结合，将司法保护
有力融入青少年健康成长。借助鄂尔多斯市
应用技术学院优势教育资源，联合旗关工委、
旗妇联、团委设立家庭教育指导站，成立家庭
教育专家团队，为涉案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提
供定制家庭教育指导套餐。联合旗红十字会

设立全自治区首个司法救助专项基金，并专
设未成年人专项救助资金。

下一步，伊金霍洛旗人民检察院将以创
建全国维护青少年权益岗为新起点，以伊金
霍洛旗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中心为阵地，
围绕创建目标，强化综合履职，用心用情、全
心全意守护好北疆娜荷芽。 （真嘎）

伊金霍洛旗检察院入选全国维护青少年权益岗创建单位

乌拉山讯 近日，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
人民法院在乌梁素海环境资源法庭举行了简
朴而庄重的法庭启用仪式。自治区高院党组
成员、副院长李建平，市中院党组书记、院长李
全锁，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李雁等相关
领导参加揭牌仪式。乌拉特前旗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张海平主持启用仪式。

李全锁表示，乌拉特前旗法院乌梁素
海环境资源法庭正式启用，标志着全市法
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正
式施行，乌梁素海作为黄河流域最大的淡

水湖，保护好这颗“塞外明珠”更显得尤为
重要。全市法院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公正
与效率”主题，认真贯彻落实黄河保护法，
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依法维护环境公
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环境权益，奏响生态保
护的“黄河大合唱”，为巴彦淖尔现代化建
设贡献法治力量。启用仪式结束后，各级
领导实地观摩了立案窗口、审判法庭、调解
室等法庭建设、区域功能设置、人员配置等
情况，并围绕环境资源审判开展座谈交流。

（乌拉特前旗法院供稿）

提升社会力量参与度
打造公益保护新模式

树林召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关于“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的部署要求，充分
发挥“益心为公”志愿者检察云平台功能，近
日，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制定并
出台《“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志愿者管理实
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鼓励
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保护，共同维护国
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实施办法》详细规定了志愿者招募的
基本条件、工作原则、具体职责等内容，细化
了提报线索、专业咨询、参加听证、参与调查、
专题调研、跟踪观察等多元化履职方式，为志
愿者更好发挥专业特长参与公益诉讼办案提
供了多渠道指引。《实施办法》明确了志愿者
参与公益保护的激励措施。通过建立健全评
先选优、奖励激励等机制，为志愿者提供履职
保障，不断提升其参与保护公益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同时，为方便与志愿者沟通联络，该
院专设了志愿者联络员，负责需求推送、问题
收集、答疑解惑、成案反馈、日常沟通交流等
工作，并将不定期开展志愿者履职培训、业务
交流，邀请志愿者参加检察开放日、公开听证
等活动。

《实施办法》的出台，为达拉特旗人民检
察院公益诉讼检察组建一支高质量、多维度、
有担当的志愿者队伍，打造多方参与、专业高
效、共享共治的公益保护新模式提供了有力
制度保障。 （郝向阳）

开展民族政策宣传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本报讯（记者 李亮 通讯员 孙佳）为大
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深化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着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鄂
尔多斯市东胜区司法局建设街道司法所多途
径、多形式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活动，取得了显
著效果。

活动中，该所组织召开了民族政策宣传
专题会议，制定民族政策宣传实施方案，细化
分解宣传任务，明确所内人员分工，扎实有序
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活动。期间，重点向街道
干部传达了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活动的重要性
和重大意义，动员全体干部及企业员工积极
参与到民族政策相关的学习及宣传当中，做
好学习民族政策的典范。同时，该所围绕“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举办了与
民族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讲座，进一步
加强了干部和群众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理解。此外，该所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平
台、社区电子屏、LED显示屏、网络媒介，加大
对辖区居民的宣传教育力度，不断提升民族
政策宣传的受众面、覆盖面和知晓率，着力营
造良好的民族法治氛围。

巴彦淖尔市首家环境资源法庭建成启用

本报讯（记者 郭惠心）“法官同志，您
辛苦了！”拿着民事判决书，李某（化名）热泪
盈眶，连连对法官道谢。近期，呼和浩特市
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再审审结一起已办理“网
签”涉及产权登记及产权过户变更登记的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原来，几年前，李某满心欢喜地与张某
（化名）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书》（以下简称
购房协议），并于协议签订当天向其支付了
全部购房款。李某满心憧憬着搬进新家，开
启新的生活，可张某却迟迟不配合自己办理
房本变更手续，在李某的再三催促下，张某
的法定监护人以张某在签订购房协议时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由，拒绝履行合同义
务。无奈之下，李某一纸诉状将张某告上法
庭，要求其配合自己完成房产变更登记手续
并赔偿相应损失。

法院一审判决表明，购房协议具有法律效
力，在张某履行案涉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义

务后，需要李某再次提起诉讼要求办理案涉房
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诉讼。之后，李某以改判
张某在取得房屋所有权后，应将其转移登记至
自己名下并赔付违约金为由上诉至呼市中院。

呼市中院立案后，民一庭依法组成合议
庭，经认真查阅卷宗，仔细研读案情，围绕争议
焦点进行充分调查核实，耐心倾听当事人的陈
述，最终依法判决张某办理产权登记之日起十
五日内为李某办理过户登记，并且根据双方合
同约定判决两次办理产权登记产生的税费均由
买受人李某承担。同时，为统一裁判标准，提升
审判质效，呼市中院向辖内法院下发了《民一庭
2023年第一季度二审案件发改情况通报》，对包
含此类案件情况的若干项问题进行通报。

下一步，呼市中院将通过制定裁判指
引、定期通报发改案件情况等方式，强化对
下指导规范裁判标准，切实提升审判质效，
最大限度化解社会矛盾，为持续优化首府营
商环境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统一裁判标准 彰显司法为民
呼和浩特市中院再审审结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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